宜宾学院文件

宜学院发[2011]17号

宜 宾 学 院

基本建设工作人员廉洁自律规定(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廉政建设，预防和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确保基本建设工作人员遵纪守法、清正廉洁，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认真学习建筑法规及有关廉洁自律规章制度，提高拒腐能力和遵守相关制度的自觉性。

二、严守工作纪律，遵守保密规定，严禁私下交易和变相泄密。

三、凡公开招标的工程项目，必须严格执行招标程序和招标纪律，严禁徇私舞弊。

（一）所有参与招标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招标程序办事，主动接受监督，不准制造不公平竞争，不准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二）招标工作人员要严守秘密，不准透露或变相透露内部掌握的情况、搞内外串通。

（三）不准批条子、打招呼，插手干预基建招投标工作。

四、在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材料设备供应商交往中，不准参与影响正确履行职责的一切活动：

（一）不准接受、索要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材料供应商及其个人的钱物(包括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或其它好处；不准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材料供应商报销任何应由本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二）不准借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材料供应商的车辆、通讯工具；
（三）不准让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材料供应商派工、出料为自己、亲属或其他人员装修、维修住房或建设私人设施；
（四）不准参加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材料供应商及其个人安排的旅游、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提出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个人要求；        

（五）不准将个人或亲友购买的车辆、机械设备安排在学校基本建设项目中从事营利活动；

（六）不准个人及其配偶、子女参与学校基本建设项目机械、设备、车辆、材料的购销及中介活动；

（七）不准在与学校基本建设项目有业务关系的单位中兼职或参股，从中谋取报酬、好处费；

（八）不准隐瞒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或弄虚作假，更改质量等级、降低设计标准；

（九）不准违反规定进行设计变更；

（十）不准在基本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监管中与他人串通作弊，损害学校或第三方利益。

五、不准私自干预施工单位的材料采购活动和私自向施工单位强行推荐材料供应单位，从中谋取私利。

六、重要事项应由集体研究决定，禁止独断专行，严禁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和以权谋私，同时要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七、自觉遵守工作、生活纪律，不发生损害学校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

八、凡违反以上规定者，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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